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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 ——

防控工作怎么做？
——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回应关切

世卫组织新决定基于多因素考虑
“世卫组织的决定主要基于

疫情流行态势、病毒变异特征、

人群免疫屏障和应对能力建设

四方面考虑，并不意味着新冠疫

情结束，也不意味着疫情危害彻

底消失。”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

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

组长梁万年说，这一决定表明以

人类目前能力，可以有效控制疫

情危害。

部分公众关心世卫组织决

定给我国带来的影响。梁万年表

示，此次调整一是有利于我国包

括贸易、旅游、学术交流、留学等

在内的国际交往；二是有利于经

济社会发展，将有更多时间精力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但仍要继

续和全球各国紧密团结，共同采

取更有针对性、更有效、更具成

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疫情蔓延和

传播。

2023 年 1 月 8 日，我国依法

将新冠病毒感染从“乙类甲管”

调整为“乙类乙管”，较短时间内

实现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取得疫

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

国家疾控局传染病防控司

副司长刘清介绍，我国将继续

抓实抓细新阶段疫情防控工

作，科学精准落实“乙类乙管”

防控要求，根据疫情形势变化

和防控工作需要，不断优化调

整防控措施。

我国仍将强化疫情监测分析
全国发热门诊监测结果显

示，“五一”假期，我国部分地区

疫情出现小幅上升，但各地在院

重症病例数无大幅增加。

“总体来看，国内疫情目前

仍处于局部零星散发状态，各地

医疗服务秩序正常，全国未出现

规模性疫情。”刘清表示，当前我

国人群总体免疫保护水平仍然

较高，出现区域规模性疫情的可

能性不大。

在新冠病毒流行株方面，中

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陈

操介绍，从监测数据看，目前我

国主要新冠病毒流行株为XBB

系列变异株，与早期流行的奥密

克戎亚分支相比，致病力没有明

显变化。

国际交流限制措施的减少将

促进中外人员流动。据介绍，我国

将重点从以下四方面降低境外疫

情输入对防控工作的影响：强化

疫情监测分析，密切跟踪国内外

疫情动态；做好“外防输入”，继

续落实远端防控措施，强化输入

疫情和新型变异株监测；做好重

点环节防控，聚焦重点场所，关注

“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推进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持续补齐人

群免疫水平差距；倡导公众保持

良好卫生习惯，加强自我健康监

测，出现发热、咳嗽、咽痛等症状

时，及时就诊。

重点人群坚持做好防护
部分群众反映自己近期二

次感染了新冠病毒。对此，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

王贵强表示，无论是二次感染还

是首次感染，从临床表现看都是

类似的，主要表现在上呼吸道。

目前重症病例很少，以无症状或

轻型病例为主。

“咽喉疼痛不一定是二次感

染，当前若出现咽喉疼痛，要进

行区别对待。如果是新冠病毒感

染，按诊疗规范进行治疗，如果

是细菌感染，必要时可用抗生素

治疗。”王贵强说，感染了新冠病

毒不必恐慌，对症处理即可，要

坚持做好个人防护，包括佩戴口

罩等，避免或减少传播风险。

老年人、孕产妇、儿童、基础

病患者等一直是疫情防控的重

点保护人群。专家提示，要高度

关注高龄老人，没有接种疫苗、

有基础病的人群，要关口前移、

早期干预，使他们避免感染或减

少感染风险。

王贵强建议，保护好重点人

群应做好以下四点：一是在社区

层面，发挥社区医生、全科医生

力量，通过信息化系统等多种途

径，建立所辖区域高风险人群台

账；二是发现高风险人群患病

后，要及时跟踪监测，早期进行

抗病毒治疗；三是若高风险人群

出现低氧情况，要及时氧疗；四

是一旦出现重症病人，及时送医

疗机构ICU治疗。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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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经纪从业主体管理，合理

确定经纪服务收费，严格实行明码

标价，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 5月 8日对外发布意见，从十

方面明确监管措施，加强房地产经

纪行业管理，保护交易当事人合法

权益。

两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规

范房地产经纪服务的意见》明确，加

强从业主体管理。严格落实经纪机构

备案制度。全面推行经纪从业人员实

名登记。经纪服务内容由基本服务和

延伸服务组成。基本服务是促成房屋

交易提供的一揽子必要服务，延伸服

务是可单独提供的额外服务。

随着房地产市场发展，我国房地

产经纪机构和从业人员规模持续扩

大，服务内容不断拓展。但部分房地

产经纪机构存在利用房源客源优势

收取过高费用、未明码标价、捆绑收

费、滥用客户个人信息等问题，加重

交易当事人负担、侵害其合法权益。

意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保护交

易当事人合法权益。在合理确定经纪

服务收费方面，意见指出，经纪服务

收费由交易各方根据服务内容、服务

质量，结合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协商

确定。经纪机构要合理降低住房买卖

和租赁经纪服务费用。引导由交易双

方共同承担经纪服务费用。

在严格实行明码标价方面，意

见明确，经纪机构不得混合标价和

捆绑收费。收费前应当向交易当事

人出具收费清单，列明收费标准、收

费金额，由当事人签字确认。

意见明确，严禁操纵经纪服务

收费。经纪机构不得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以不公平高价收取经纪服务费

用。房地产互联网平台不得干预经

纪机构自主决定收费标准。

意见提出，规范签订交易合同，

经纪机构促成房屋交易，应当办理

房屋买卖、租赁合同网签备案。加强

个人信息保护，经纪机构及从业人

员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

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同时，意见强调，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建立

健全房屋交易管理服务平台。将规范房地产经纪

服务纳入房地产市场秩序整治的重要内容，曝光

典型案例。对经纪机构及从业人员存在收费不规

范、侵犯客户个人信息合法权益等情形的，行业组

织给予自律处分。                 （据新华社）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 5 月 8 日在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新冠病毒仍在不断变异，国内疫情总

体处于局部零星散发状态，疾病危害仍然存在。要继续落实“乙类乙管”

各项措施，在保障群众健康的同时，方便群众生产生活。

新华社发


